
附件

长宁区养老服务医养结合重点项目分工表
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内容 目标值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

一

多渠道推进养

老机构医养结
合发展

1
原则上一定规模（100张及以上床位）的养老机构应设尽设医疗机构（与医疗
机构邻近的除外）。

100% 区民政局
区卫健委、各街道

（镇）

2 推动有意愿的养老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全覆盖 。 100% 区民政局
区卫健委、各街道

（镇）

3 安排固定家庭医生团队与养老机构住养老人开展签约服务 。 逐年递增 区卫健委 区民政局

二

多方位促进社

区和居家养老
服务医养结合

发展

4
鼓励各街镇在建设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、家门口养老服务站等设施时考虑
与社区卫生服务站、护理站、健康驿站等多站合一建设或临近设置 。

逐年递增 各街道（镇） 区民政局、区卫健委

5
鼓励社区托养机构（长者照护之家、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）与临近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、护理站建立合作机制。
100% 各街道（镇） 区民政局、区卫健委

6
强化家门口养老服务站“微助餐”“微日托”功能，拓展深化“微健康”功
能，将健康管理、体养融合、膳食指导、陪医代配药等服务延伸到家门口。

100% 各街道（镇） 区民政局、区卫健委

7

组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护理站和养老机构居家医养服务团队 ，建立三方为
老服务情况信息互通机制、培训指导机制；形成长宁区居家医养服务清单，

在试点街镇探索“居家医养”新模式，推动三方之间服务资源链接、服务信
息联通和服务项目联动。

——
区民政局

区卫健委
各街道（镇）

8
建立社区高龄独居、高龄纯老家庭紧急救援应急预案，在应急响应、畅通生
命通道、医疗急救等方面形成工作闭环，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的居家安全。

—— 区民政局
区卫健委、区公安分局

、各街道（镇）

三
多维度打造医
养结合服务品

牌

9
创新区域“医养联合体”建设。围绕“养护在机构、首诊在社区、转诊在区
内”的目标导向，将全区养老机构融入区域医联体。

——
区卫健委
区民政局

各街道（镇）

10
积极推动“智慧医养”。加快“智慧养老院”建设，大力推广“养老院+互联
网医院”，在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、家门口养老服务站等社区养老服务设

施内推动智慧应用场景建设。

—— 区民政局 区卫健委、区数据局

11 完善认知障碍照护服务机构布局，持续改造认知障碍照护单元及床位 。 每年50张 区民政局 各街道（镇）

12 新（改）建一批专业照护型老年人日间照护服务机构 。 逐年递增 区民政局
区医保局、各街道

（镇）



三

多维度打造医

养结合服务品
牌

13 深化老年认知障碍服务链，实现对认知障碍的早发现、早预防、早治疗。 —— 区民政局
区卫健委、各街道

（镇）

14
依托专业医疗机构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认知障碍老人开展风险评估 ，对养老护

理员、家庭照护者等提供认知障碍照护培训和指导 。
每季度1次 区卫健委

区民政局、各街道

（镇）

四
多层次加强医
养结合政策支

持

15
统筹考虑医疗设施、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相关规划，推进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
中心与养老服务机构、残疾人照护机构统筹规划、毗邻建设，采取统筹运行

、协议合作等有效方式，实现资源共享、服务衔接。

——
区民政局
区卫健委

区规资局、各街道
（镇）

16
结合规划实施评估，动态优化调整养老床位、医疗床位建设目标，进一步优

化分级诊疗、床位资源联动。
—— 区民政局

区卫健委、各街道

（镇）

17
依托区内医养结合、老年医学相关培训项目，按照短期与中期、线上与线下
相结合的方式，为养老机构医务人员提供继续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训机会 。

逐年递增 区卫健委 区民政局

18
开展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，将康复保健、认知障碍照护等培训要求贯穿养老

护理员职业生涯全过程，提升养老护理员整体技能水平。
逐年递增 区民政局 区卫健委、区人社局

19 鼓励养老护理员参与养老服务职业大专和本科教育 。 逐年递增 区民政局 各街道（镇）

20
培育一批老年认知障碍照护员、陪诊师、营养师、助浴师、心理咨询师等专
业化人员队伍。

每年培训100名
认知障碍照护

员

区民政局 区卫健委、区人社局

21
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，按规定同等享受医保

联网及结算政策。
100% 区医保局 区卫健委、区民政局

22
落实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服务价格执行和支付保障 ，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
目清单和相关服务标准、规范。在养老机构内推行定点评估或远程评估 ，加

强对失能老人的保障。

—— 区医保局 区卫健委、区民政局

23 完善医养结合激励政策。 —— 区民政局
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  

区卫健委


